附件一：         
培训鉴定统计表

填报单位：                    
	序  号
	培训认定工种
	培训认定人数
	备注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1
	化工总控工
	
	
	
	
	
	

	2
	药物制剂工
	
	
	
	
	
	

	3
	水生产处理工
	
	
	
	
	
	

	4
	钳工
	
	
	
	
	
	

	5
	电工
	
	
	
	
	
	

	6
	化学检验员
	
	
	
	
	
	

	7
	仪器仪表维修工
	
	
	
	
	
	

	合  计
	
	
	
	
	
	


联系人：陈  鑫  81886058   13527401900

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综合楼414办公室
李仁琪  67020449  13637781672
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实训楼二楼

附件二：

培训时间、费用标准、申报条件、提交资料等相关事项

一、培训时间及费用标准
	项目
	时间
	地点
	备注

	报名提交资料
	5月19日前
	长寿校区综合楼414办公室
江北校区实训楼二楼培训办
	每个单位派1-2名负责人提交资料（可派责任心强的参培学员）

	缴费
	资料审核通过后
	
	转账或扫码支付

	开班
	暂定6月5日
	
	具体时间地点      见群通知


培训时间：6月5日起，双休日上课，每周2天，每天6课时（平时在原单位自学及生产实践），中级工培训4周，高级工培训5周，技师培训8周，高级技师培训9周。具体培训时间见培训指南。
费用标准：      
	序号
	培训等级
	培 训 工 种
	培训
费用
	鉴定费用
	教材
	合计
（元）
	培训 天数

	
	
	
	
	
	资料费
	
	

	1
	中
级
工

	化工总控工
	1160
	250
	150
	1560
	8

	2
	
	水生产处理工
	1160
	230
	150
	1540
	8

	3
	
	化学检验员
	1160
	250
	150
	1560
	8

	4
	
	仪器仪表维修工
	1160
	250
	150
	1560
	8

	5
	
	钳工
	1160
	250
	150
	1560
	8

	6
	
	电工
	1160
	250
	150
	1560
	8

	7
	
	药物制剂工
	1160
	230
	150
	1540
	8

	8
	高
级
工
	化工总控工
	1400
	305
	150
	1855
	10

	9
	
	水生产处理工
	1400
	285
	150
	1835
	10

	10
	
	化学检验员
	1400
	305
	150
	1855
	10

	11
	
	仪器仪表维修工
	1400
	305
	150
	1855
	10

	12
	
	钳工
	1400
	305
	150
	1855
	10

	13
	
	电工
	1400
	305
	150
	1855
	10

	14
	
	药物制剂工
	1400
	285
	150
	1835
	10

	15
	技
师
	化工总控工
	2080
	680
	150
	2910
	16

	16
	
	水生产处理工
	2080
	660
	150
	2890
	16

	17
	
	化学检验员
	2080
	680
	150
	2910
	16

	18
	
	仪器仪表维修工
	2080
	680
	150
	2910
	16

	19
	
	电工
	2080
	680
	150
	2910
	16

	20
	
	钳工
	2080
	680
	150
	2910
	16

	21
	
	药物制剂工
	2080
	660
	150
	2890
	16

	22
	高
级
技
师
	化工总控工
	2320
	780
	150
	3250
	18

	23
	
	水生产处理工
	2320
	760
	150
	3230
	18

	24
	
	化学检验员
	2320
	780
	150
	3250
	18

	25
	
	仪器仪表维修工
	2320
	780
	150
	3250
	18

	26
	
	电工
	2320
	780
	150
	3250
	18

	27
	
	钳工
	2320
	780
	150
	3250
	18

	28
	
	药物制剂工
	2320
	760
	150
	3230
	18


二、申报条件

化工总控工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1年(含)以上。
注①：相关职业:有机合成工、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石油产品精制工、煤制油生产工、煤制焐烃生产工、合成氨生产工、尿素生产工、烧碱生产工、纯碱生产工等，下同。
(2)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化工工艺、 化学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工技术、精细化工、石油炼制、林产化工、海洋化工、石油化工技术等，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药物制剂工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①：相关专业:中药学类专业、药学类专业等。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水生产处理工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1年(含)以上。
注①: 相关职业:村镇供水员、锅炉操作工、水供应输排工L、工业废水处理工L、司泵工、化学检验员，下同。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②：本专业和相关专业:应用化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化学、能源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科学与工程、电厂化学与环保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电厂热能动力技术、工业分析技术、水环境监测与治理、给排水施工与运行、城市水务技术、化工工艺、化工分析与检验、环境保护与监测、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化学检验员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仪器仪表维修工申报条件
—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该类仪器仪表装配工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该类仪器仪表装配工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一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一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电工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①相关专业: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梯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煤矿电气设备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工业网络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纺织机电技术、铁遭供电技术、农业电气化技术等专业。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钳工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注: 本职业:机修钳工、装配钳工、工具钳工。
1 相关职业：模具工、机床装配维修工、飞机装配工、工程机械维修工等，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备装配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工程机械维修、新 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船舶建造与维修、飞机制造与装配等，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三、报名提交材料

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需提供的材料

（1）初级工：单位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年限证明并加盖公章。

（2）中级工：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单位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年限证明并加盖公章。

（3）高级工：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单位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年限证明并加盖公章。

（4）初、中、高级工均需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本人学历证明复印件一份。

（5）申报人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职业技能等级三、四、五级）”双面打印出来填写（粘贴本人2寸正面彩色近照）；并提供近期照片20KB以内电子证件照片，照片为jpg格式，以姓名+工种+等级命名，如“张三电工五级”，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529080788@qq.com。
化工总控工、药物制剂工、水生产处理工：申报人自行在www.ciosta.org.cn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化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打印填写一式两份（粘贴本人近照正面证件照片），并提供近期200K以内电子证件照片，照片为jpg格式，以姓名+身份证号码命名，如“张三500121198808180556”，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529080788@qq.com。
（6）申报表和复印资料每人装订成一份（从上到下依次为：申请表；身份证、学历证复印件；初、中级等级证复印件）。报名当日携带申请表及复印资料到现场进行报名。

技师需提供的材料

（1）高级工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复印件和满足申报条件的其它相关材料。

（2）工作业绩证明一份。（需加盖公章）

（3）申报人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职业技能等级一、二级）”双面打印填写一式两份（粘贴本人2寸正面彩色近照）；填写“高技能人才综合评审评分表”填写一式两份，打分后单位（或单位人力资源部）盖章；并提供近期照片20KB以内电子证件照片，照片为jpg格式，以姓名+工种+等级命名，如“张三电工二级”，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529080788@qq.com。
化工总控工、药物制剂工、水生产处理工：申报人自行在www.ciosta.org.cn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 “技师、高级技师考评申报表”双面打印填写一式两份，单位推荐意见处打分并加盖公章（申报表粘贴本人近照正面证件照片），填写附件 “化工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评审表”一式两份，并提供近期200K以内电子证件照片，照片为jpg格式，以姓名+身份证号码命名，如“张三500121198808180556”，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529080788@qq.com。
（4）申报表和复印资料每人装订成一份（从上到下依次为：申请表、身份证、学历证复印件；高级工等级证复印件）。报名当日携带申请表及复印资料到现场进行报名。

（5）提供社会保险个人基础信息证明。（由申报人本人自行在人社局网上打印）。

（6）需单独撰写技术总结或工作论文一式两份，用A4纸双面打印，按照规范格式填写，撰写字数不少于3000字。

（7）提供申报人本人工商银行卡复印件，写上开户行名称并签名。
高级技师需提供的材料
（1）技师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复印件和满足申报条件的其它相关材料。

（2）工作业绩证明一份（需加盖公章）。

（3）申报人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职业技能等级一、二级）”双面打印填写一式两份（申报表上粘贴本人2寸正面彩色近照）；填写“高技能人才综合评审评分表”填写一式两份，打分后单位（或单位人力资源部）盖章；并提供近期照片20KB以内电子证件照片，照片为jpg格式，以姓名+工种+等级命名，如“张三电工一级”，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529080788@qq.com。
化工总控工、药物制剂工、水生产处理工：申报人自行在www.ciosta.org.cn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 “技师、高级技师考评申报表”双面打印填写一式两份，单位推荐意见处打分并加盖公章（申报表粘贴本人近照正面证件照片），填写附件 “化工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评审表”一式两份，并提供近期200K以内电子证件照片，照片为jpg格式，以姓名+身份证号码命名，如“张三500121198808180556”，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529080788@qq.com。
（4）申报表和复印资料每人装订成一份（从上到下依次为：申请表；身份证、学历证复印件；技师等级证复印件）。

（5）提供社会保险个人基础信息证明。（由申报人本人自行在人社局网上打印）

（6）需单独撰写技术总结或工作论文一式两份，用A4纸双面打印，按照规范格式填写，撰写字数不少于3000字。

（7）提供申报人本人工商银行卡复印件，写上开户行名称并签名。

附件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9〕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5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制定以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需求导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适应人民群众就业创业需要，大力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以下简称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二）目标任务。2019年至2021年，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性，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三年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年培训1500万人次以上；经过努力，到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

二、对职工等重点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三）大力开展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企业需制定职工培训计划，开展适应岗位需求和发展需要的技能培训，广泛组织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脱产培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在线学习等活动，大力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组织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境外培训。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和培训机构作用，引导帮助中小微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实施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化工、矿山等高危行业企业要组织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普遍开展安全技能培训，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合格后上岗制度。支持帮助困难企业开展转岗转业培训。在全国各类企业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培训，三年培训100万新型学徒。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学校培养与企业用人的有效衔接。鼓励企业与参训职工协商一致灵活调整工作时间，保障职工参训期间应有的工资福利待遇。

（四）对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以下称“两后生”）等青年、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持续实施农民工“春潮行动”、“求学圆梦行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返乡创业培训计划以及劳动预备培训、就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对有创业愿望的开展创业培训，加强创业培训项目开发、创业担保贷款、后续扶持等服务。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开展职业农民技能培训。

（五）加大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工作力度。聚焦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鼓励通过项目制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并在培训期间按规定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生活费（含交通费，下同）补贴，不断提高参训贫困人员占贫困劳动力比重。持续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下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帮扶和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深入推进技能脱贫千校行动和深度贫困地区技能扶贫行动，对接受技工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按规定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等政策；对子女接受技工教育的贫困家庭，按政策给予补助。

三、激发培训主体积极性，有效增加培训供给
（六）支持企业兴办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各类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或者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企业设立职工培训中心，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共建实训中心、教学工厂等，积极建设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院校的，各级政府可按规定根据毕业生就业人数或培训实训人数给予支持。支持企业设立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企业可通过职工教育经费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政府按规定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给予补助。支持高危企业集中的地区建设安全生产和技能实训基地。

（七）推动职业院校扩大培训规模。支持职业院校开展补贴性培训，扩大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的培训规模。在院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按《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规定执行。在核定职业院校绩效工资总量时，可向承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单位倾斜。允许职业院校将一定比例的培训收入纳入学校公用经费，学校培训工作量可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全日制学生培养工作量。职业院校在内部分配时，应向承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一线教师倾斜，保障其合理待遇。

（八）鼓励支持社会培训和评价机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工作。不断培育发展壮大社会培训和评价机构，支持培训和评价机构建立同业交流平台，促进行业发展，加强行业自律。民办职业培训和评价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与公办同类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九）创新培训内容。加强职业技能、通用职业素质和求职能力等综合性培训，将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工匠精神、质量意识、法律意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环保和健康卫生、就业指导等内容贯穿职业技能培训全过程。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开展家政、养老服务、托幼、保安、电商、汽修、电工、妇女手工等就业技能培训；围绕促进创业开展经营管理、品牌建设、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创业指导培训；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循环农业、智慧农业、智能建筑、智慧城市建设等新产业培训；加大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职业新技能培训力度。

（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有条件的地区可对企业、院校、培训机构的实训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予以支持。支持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公共实训基地，加强职业训练院建设，积极推进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大力推广“工学一体化”、“职业培训包”、“互联网+”等先进培训方式，鼓励建设互联网培训平台。加强师资建设，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实行专兼职教师制度，可按规定自主招聘企业技能人才任教。加快职业技能培训教材开发，规范管理，提高教材质量。完善培训统计工作，实施补贴性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探索建立劳动者职业培训电子档案，实现培训评价信息与就业社保信息联通共享，提供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

四、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加强政府引导激励
（十一）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对贫困家庭子女、贫困劳动力、“两后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退役军人、残疾人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行动，对高校毕业生和企业职工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在培训期间按规定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同时给予生活费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参加岗前培训、安全技能培训、转岗转业培训或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或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职工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给予企业每人每年4000元以上的职业培训补贴，由企业自主用于学徒培训工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给予一定期限的职业培训补贴，最长不超过6个月。

（十二）支持地方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就业地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等）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享受不超过3次，但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可在规定的原则下结合实际调整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生活费补贴人员范围和条件要求，可将确有培训需求、不具有按月领取养老金资格的人员纳入政策范围。市（地）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可在规定的原则下结合实际确定职业培训补贴标准。县级以上政府可对有关部门各类培训资金和项目进行整合，解决资金渠道和使用管理分散问题。对企业开展培训或者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制培训的，可先行拨付一定比例的培训补贴资金，具体比例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地可对贫困劳动力、去产能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开展项目制培训。

（十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资金支持和筹集整合力度，将一定比例的就业补助资金、地方人才经费和行业产业发展经费中用于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以及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的1000亿元，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各地拟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单独建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用于职工等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具体筹集办法由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另行制定。企业要按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其中60%以上用于一线职工培训，可用于企业“师带徒”津贴补助。落实将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提高至工资薪金总额8%的税收政策。推动企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开展自主培训与享受政策开展补贴性培训的有机衔接，探索完善相关机制。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经费，对职业技能培训教材开发、师资培训、教学改革以及职业技能竞赛等基础工作给予支持，对培训组织动员工作进行奖补。

（十四）强化资金监督管理。要依法加强资金监管，定期向社会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工作，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保障资金安全和效益。对以虚假培训等套取、骗取资金的依法依纪严惩，对培训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要区分不同情况对待，保护工作落实层面干事担当的积极性。

五、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保障措施
（十五）强化地方政府工作职责。地方各级政府要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切实承担主体责任。省级政府要建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协调机制，形成省级统筹、部门参与、市县实施的工作格局。各省（区、市）要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出台政策措施，明确任务目标，进行任务分解，建立工作情况季报、年报制度。市县级政府要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鼓励各地将财政补助资金与培训工作绩效挂钩，加大激励力度，促进扩大培训规模，提升培训质量和层次，确保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有效开展。

（十六）健全工作机制。在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框架下，健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等各方作用，形成工作合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承担政策制定、标准开发、资源整合、培训机构管理、质量监管等职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分解工作任务，抓好督促落实。发展改革部门要统筹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教育部门要组织职业院校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积极参与培训工作。财政部门要确保就业补助资金等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职业农民培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协调组织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应急管理、煤矿安监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化工、矿山等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培训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作业培训。国资监管部门要指导国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共同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支持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十七）提高培训管理服务水平。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放管服”改革。对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实施目录清单管理，公布培训项目目录、培训和评价机构目录，方便劳动者按需选择。地方可采取公开招投标等方式购买培训服务和评价服务。探索实行信用支付等办法，优化培训补贴支付方式。建立培训补贴网上经办服务平台，有条件的地区可对项目制培训探索培训服务和补贴申领告知承诺制，简化流程，减少证明材料，提高服务效率。加强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质量的监管，健全培训绩效评估体系，积极支持开展第三方评估。

（十八）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与评价有机衔接。完善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元化评价方式，动态调整职业资格目录，动态发布新职业信息，加快国家职业标准制定修订。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为劳动者提供便利的培训与评价服务。从事准入类职业的劳动者必须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推动工程领域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支持企业按规定自主开展职工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鼓励企业设立首席技师、特级技师等，提升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空间。

（十九）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宣传。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政策公众知晓度，帮助企业、培训机构和劳动者熟悉了解、用足用好政策，共同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落实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措施，加强技能人才激励表彰工作，积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营造技能成才良好环境。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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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稳定就业的作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40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象范围

在渝注册并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企业中法定劳动年龄段在岗参保职工，自2017年1月1日起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在岗职工，可按规定申请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

二、申领条件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在岗职工（以下简称“职工”），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一）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36个月及以上的。

（二）在岗缴纳失业保险费期间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申领发放办法

（一）职工应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持以下材料到本人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1．职工本人身份证原件；

2．职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原件；

3．职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个人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查验失业保险参保信息，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管理系统联网比对审核。

（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程序对申请审核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

（四）公示结束后无异议的，应按相关要求，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的个人银行账户或社会保障卡。

四、补贴标准

依据我市产业发展方向和人力资源市场需求，补贴标准向相应的非常紧缺职业（工种）倾斜。根据我市最新发布的职业（工种）市场需求目录，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和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一般和紧缺职业（工种）及目录外工种分别补贴1000元、1500元和2000元，目录中非常紧缺职业（工种）分别补贴1200元、1800元和2500元。

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

五、资金使用

所需资金按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应密切配合，在失业保险基金科目中设立技能提升补贴科目，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技能提升补贴科目中列支。将技能提升补贴纳入失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基金有效使用和安全运行。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是失业保险预防失业、稳定就业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弘扬工匠精神，促进我市人力资源提档升级，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持。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二）提高审核效率。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尽快确定相关责任领导和经办责任人，以“规范、安全、便捷”为原则，优化审核流程，强化信息共享，完善服务标准，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经办服务效率和质量。

（三）强化监督管理。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严格鉴定标准，严把证书发放质量关。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共同建立信息共享、沟通协调机制，通过联网信息比对有效甄别证书的真实性，严防冒领、骗取补贴。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部门要严格制定和执行补贴资金的审核、公示、拨付、监督等制度，严格财务管理和资金监管，防范廉洁风险。公示补贴发放情况，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部门要设计编印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深入企业、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解读和集中宣传活动；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力资源市场等场所，悬挂、张贴、发放宣传材料；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微博微信等渠道宣传申领条件、申请办法、受理部门、办理时限。通过广泛宣传，使参保职工了解政策内容，熟悉办理程序，知晓办事场所，更方便更快捷地享受政策。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行。各区县（自治县）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报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适时组织开展政策绩效评估，根据运行效果调整完善政策。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2017年7月20日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年7月20日印发


附件五：
渝价〔2016〕128号
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市人社局，各区、县（自治县）发改委、财政局：
你局《关于核定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函》（渝人社函〔2016〕796号）收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217号）精神，按照《市财政局 市物价局关于规范职业技能鉴定收费管理方式的通知》要求，为确保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经研究，现将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包括“考试费”和“考务费”，其中：“考试费”由市和区县（自治县）两级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机构向考生收取；“考务费”由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机构向区县（自治县）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机构统一收取。
二、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包括知识鉴定费、操作技能鉴定费和技师（或高级技师）综合评审费，具体按照《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收费项目和标准》（见附件1）执行。其中：操作技能鉴定费根据2015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对各职业的技能标准和鉴定考试有关条件的要求，按照不同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所需原材料、能源消耗、工具设备使用等成本差别和技术含量进行归类，将现有职业划分为A、B、C三类，具体按照《操作技能鉴定考试收费分类表》（见附件2）执行。
三、职业技能鉴定考务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次9元，其中向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缴纳考务费每人次4元。
四、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工作的意见》（渝办发〔2012〕247号）的规定，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士兵（士官），职业技能鉴定费用由财政部门按照本通知的收费标准予以补贴，向考生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含材料成本费）。
五、对农民工开展的专项职业能力鉴定按照相应职业的初级操作技能鉴定费标准收费；高级专项职业能力鉴定按照相应职业的高级操作技能鉴定费标准收费。操作技能鉴定材料费用由市人社局自行确定对外公示，并抄告市物价局、市财政局。
六、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在收费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执收时使用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并通过财政票据电子化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征收，收入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七、本通知从2016年9月1日起执行。《重庆市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3〕150号）同时废止。
附件：1.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收费项目和标准
  2.操作技能鉴定考试收费分类表
          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财政局
2016年7月19日

  抄送：市政府。
重庆市物价局办公室                     2016年7月19日印发
附件1：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收费项目和标准
单位：元/人·次
	项目
级别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考 试 费

	
	知  识
鉴定费
	操作技能鉴定费
	综  合
评审费

	
	
	A类
	B类
	C类
	

	初级工
	35
	190
	160
	140
	

	中级工
	40
	240
	210
	190
	

	高级工
	45
	290
	260
	240
	

	技  师
	50
	340
	310
	290
	320

	高级技师
	50
	340
	310
	290
	420


备注：1.考虑到部分职业操作技能鉴定考试耗材大的特殊性，信息传输、餐饮服务、绿化与园艺、印染、服装剪裁缝纫、金属轧制、机械冷加工、机械热加工、机械表面处理加工、特种加工设备操作、机械设备修理、木制品制造等类别的职业操作技能考试所需要的原材料、主料可由鉴定机构代办并按实际成本收费或由考生自备；美容美发、形象设计、摄影的模特可自备或由鉴定机构代聘并按实际聘用的费用收取。
2.其他职业不得在操作技能鉴定费外收取其他费用。
附件六：
	
	

	
	

	
	

	

	渝人社发〔2019〕124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发布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2019－2021年）培训成本及

市场需求程度目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财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财政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国办发〔2019〕24号）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19〕86号）精神，坚持需求导向，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进一步培养造就适应我市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特色职业（工种）技能人才队伍，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提高就业能力，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制定了《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现予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职工、就业重点人群、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参加《目录》中职业（工种）技能培训，按照培训成本的100%给予补贴（详见附件）。

二、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驶员、农业经理人、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13个新职业（工种），按200元/人·天的标准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6000元。教学实施细则由市人力社保局另行制定。

三、对我市区域经济重点发展的大数据智能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所涵盖的、除第二条涉及的13个新职业工种之外的职业（工种），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部门商财政部门同意后，可根据培训需求制定培训教学计划（大纲），报当地区县政府批准和市人力社保局备案后实施，按200元/人·天的标准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6000元。

四、《2019年重庆市职业培训特色职业目录》中已发布的特色职业（工种）按130元/人·天的标准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3900元。

五、人力资源服务、家庭服务业相关产业行业专项培训另行制定培训补贴标准。

六、本通知政策执行时间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附件：1．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非常紧缺职业）

          2．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紧缺职业）

          3．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一般职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

2019年10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

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

（非常紧缺职业）

一、职业技能类                               单位：元

	序号
	行业
	职业（工种）

名称
	培训成本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

	
	
	
	
	
	
	
	技师

	1
	制造业
	金属轧制工
	
	1508
	1833
	
	2366

	2
	
	车工
	2405
	
	
	4329
	4134

	3
	
	数控车工
	
	3081
	3627
	4420
	4862

	4
	
	铣工
	2860
	
	3484
	
	4784

	5
	
	数控铣工
	
	3107
	
	
	4875

	6
	
	磨工
	
	
	
	
	4771

	7
	
	电切削工
	
	
	
	
	2665

	8
	
	冲压工（冷作钣金工）
	
	
	3978
	4420
	4862

	9
	
	铸造工
	
	
	
	4680
	4654

	10
	
	锻造工（锻工）
	
	
	
	
	4199

	11
	
	金属热处理工
	2600
	
	
	
	4654

	12
	
	焊工
	1937
	2457
	2938
	3562
	4407

	13
	
	模具工
	
	
	
	
	4719

	14
	
	钳工（工具钳工）
	
	
	
	
	4628

	15
	
	钳工（装配钳工）
	
	
	
	
	4628

	16
	
	钳工（机修钳工）
	
	
	
	
	4628

	17
	
	电工
	1937
	2522
	3406
	4056
	4784

	18
	
	机床装调维修工
	
	
	
	
	4654

	19
	
	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变压器装配工）
	
	
	
	
	4641

	20
	
	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变压器线圈制造工）
	
	
	
	
	4030

	21
	
	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装配工
	
	
	
	
	4654

	22
	
	电子产品制版工
	
	
	
	
	2366

	23
	
	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
	
	
	
	2379
	2873

	24
	
	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3159

	25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
	
	
	
	2626
	

	26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3757
	3770

	27
	
	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

装接工
	
	
	
	4121
	4615

	28
	
	广电和通信设备调试工
	
	
	
	
	4615

	29
	
	评茶员
	
	
	
	2457
	

	30
	
	服装制版师
	
	
	
	3393
	

	31
	
	化工总控工
	
	
	
	
	3965

	32
	
	制冷工
	
	
	
	1443
	

	33
	
	药物制剂工
	
	
	
	2925
	3432

	34
	建筑业
	工程测量员
	
	
	
	
	4134

	35
	
	钢筋工
	1014
	
	
	
	

	36
	
	架子工
	1157
	
	
	
	

	37
	
	混凝土工
	936
	
	
	
	

	38
	
	砌筑工
	819
	
	
	
	

	39
	
	手工木工
	2314
	
	
	
	

	40
	
	电梯安装维修工
	
	
	2678
	3146
	2834

	41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汽车维修工
	2964
	3302
	3549
	3640
	3497

	42
	住宿和

餐饮业
	中式面点师
	1573
	1625
	
	2080
	2119

	43
	
	中式烹调师
	2548
	2834
	
	3523
	3393

	44
	
	西式面点师
	1664
	1716
	
	2145
	2158

	45
	
	西式烹调师
	1638
	1690
	
	2093
	2158

	46
	
	茶艺师
	
	
	1417
	1651
	1690

	4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互联网网络管理员）
	
	
	
	
	2886

	48
	
	信息通信网络终端

维修员
	
	1781
	2509
	
	

	4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安全评价师
	
	
	
	1807
	2080

	50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1716
	1859

	51
	
	保安员
	
	1027
	1469
	
	

	5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育婴员
	1560
	1872
	2145
	
	

	53
	
	保育员
	988
	1079
	1404
	
	

	54
	
	美容师
	
	
	
	2769
	2834

	55
	
	美发师
	1872
	2405
	3016
	3224
	3744

	56
	
	家政服务
	1500
	1850
	1800
	
	

	57
	
	养老护理
	1650
	1900
	1850
	2000
	

	58
	
	保洁员
	1300
	1500
	1450
	
	


二、专项职业能力类                            单位：元

	序号
	行业
	专项职业能力名称
	培训成本

	1
	卫生和社会工作
	医疗辅助护理
	1404

	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母婴护理
	1144

	3
	
	产后康复服务
	1066

	4
	
	小儿推拿保健
	936

	5
	
	照料老年人
	845

	6
	
	照料婴、幼儿
	936

	7
	
	照料孕、产妇
	884

	8
	
	护理病人
	923

	9
	制造业
	电子器件装配
	1729

	10
	
	电子元件插件
	1313

	11
	
	电子元件焊接
	1729

	12
	建筑业
	壁橱安装
	598

	13
	
	辐射采暖空调系统安装
	754

	14
	
	室内瓷砖铺贴
	598

	15
	
	墙面涂刷
	455

	16
	
	涂料调色
	455

	17
	住宿和餐饮业
	重庆小面制作
	871

	18
	
	重庆火锅调味
	1404


附件2：
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

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

（紧缺职业）

一、职业技能类                                 单位：元

	序号
	行业
	职业（工种）名称
	培训成本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

	
	
	
	
	
	
	
	技师

	1
	农、林、牧、渔业
	家畜繁殖员
	
	1704
	1968
	2352
	2544

	2
	
	水生物病害防治员
	1296
	1332
	1488
	1656
	1500

	3
	
	农作物植保员
	912
	
	
	
	1740

	4
	
	动物疫病防治员
	912
	948
	1128
	
	

	5
	
	农机修理工
	1572
	1728
	1980
	2508
	

	6
	采矿业
	矿山救护工
	
	
	1860
	
	

	7
	制造业
	金属轧制工
	1224
	
	
	1896
	

	8
	
	金属挤压工
	1224
	1392
	1692
	
	

	9
	
	车工
	
	2268
	2952
	
	

	10
	
	铣工
	
	2664
	
	4464
	

	11
	
	数控铣工
	
	
	3360
	4272
	

	12
	
	磨工
	2628
	2688
	3240
	4464
	

	13
	
	电切削工
	1548
	1620
	1740
	2424
	

	14
	
	冲压工（冷作钣金工）
	2868
	3072
	
	
	

	15
	
	铸造工
	2400
	2472
	3072
	
	

	16
	
	锻造工（锻工）
	2400
	2472
	3072
	3840
	

	17
	
	金属热处理工
	
	2472
	3072
	4320
	

	18
	
	模具工
	
	2196
	3240
	3996
	

	19
	
	钳工（工具钳工）
	2316
	2412
	3036
	4272
	

	20
	
	钳工（装配钳工）
	2316
	2412
	3036
	4272
	

	21
	
	钳工（机修钳工）
	2316
	2412
	3036
	4272
	

	22
	
	机床装调维修工
	
	2460
	
	4308
	

	23
	
	汽车装调工
	2400
	2472
	3072
	4320
	4296

	24
	
	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变压器装配工）
	
	2436
	3048
	4284
	

	25
	
	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变压器线圈制造工）
	1584
	1884
	2832
	3576
	

	26
	
	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装配工
	2400
	
	
	4320
	

	27
	
	电子产品制版工
	1152
	1272
	1656
	1812
	

	28
	
	印制电路制作工
	
	1272
	1656
	1812
	2184

	29
	
	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
	1260
	1332
	1704
	
	

	30
	
	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1632
	1872
	2424
	

	31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
	1920
	1956
	2040
	
	

	32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1896
	2436
	3048
	
	

	33
	
	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装接工
	2196
	2268
	2820
	
	

	34
	
	广电和通信设

备调试工
	
	2160
	2820
	3804
	

	35
	
	评茶员
	
	1128
	1656
	
	2676

	36
	
	服装制版师
	1332
	1740
	2928
	
	

	37
	
	化工总控工
	
	
	2472
	3216
	

	38
	
	制冷工
	936
	984
	1092
	
	

	39
	
	药物制剂工
	1644
	1740
	2472
	
	

	4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锅炉操作工
	
	
	2880
	3660
	3876

	41
	
	工业废水处理工
	
	
	1368
	1620
	

	42
	建筑业
	工程测量员
	1632
	1776
	2592
	3468
	

	43
	
	钢筋工
	
	1032
	1440
	2088
	2412

	44
	
	架子工
	
	1140
	1164
	1176
	

	45
	
	混凝土工
	
	1188
	1440
	
	

	46
	
	砌筑工
	
	888
	960
	1296
	

	47
	
	手工木工
	
	2232
	2592
	3576
	

	48
	
	防水工
	1104
	1200
	1608
	1920
	

	49
	
	电梯安装维修工
	1752
	1872
	
	
	

	50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

维修工
	1392
	1464
	1824
	
	

	51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塔吊司机）
	1656
	1716
	2016
	2268
	

	52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叉车司机）
	1272
	1320
	1440
	1692
	

	53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桥式吊司机）
	1344
	1464
	1824
	2124
	

	54
	
	机动车检测工
	
	2472
	3072
	4320
	4296

	55
	住宿和

餐饮业
	中式面点师
	
	
	1836
	
	

	56
	
	中式烹调师
	
	
	3060
	
	

	57
	
	西式面点师
	
	
	1896
	
	

	58
	
	西式烹调师
	
	
	1860
	
	

	59
	
	茶艺师
	876
	960
	
	
	

	6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

管理员（互联网

网络管理员）
	
	
	1944
	2496
	

	61
	
	信息通信网络终端

维修员
	1332
	
	
	
	

	62
	房地产业
	中央空调系统运行

操作员
	
	1320
	1920
	2004
	

	63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安全评价师
	
	
	1476
	
	

	64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960
	1200
	
	

	65
	
	劳动关系协调员
	
	
	1200
	1584
	1716

	66
	
	保安员
	864
	
	
	2208
	2496

	67
	
	安检员
	1392
	1464
	2028
	2532
	

	68
	
	智能楼宇管理员
	
	1140
	1464
	1872
	

	69
	
	消防设施操作员
	1056
	1164
	1584
	
	

	7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有害生物防制员
	
	1236
	1644
	
	

	7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美容师
	1920
	2148
	2412
	
	

	72
	卫生和社会工作
	眼镜验光员
	
	
	2712
	
	


二、专项职业能力类                             单位：元

	序号
	行业
	专项职业能力名称
	培训成本

	1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家庭餐制作
	648

	2
	
	日用抽油烟机维护
	492

	3
	
	社区保洁
	756

	4
	
	足部保健
	744

	5
	
	肩、颈部保健
	636

	6
	
	背、腰部保健
	636

	7
	
	腹部保健
	612

	8
	
	头、面部保健
	612

	9
	
	睫毛修饰
	576

	10
	
	指甲护理装饰
	876

	11
	
	芳香护理
	1092

	12
	
	精油按摩
	996

	13
	
	汽车美容
	1104

	14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化粪池清掏维护
	540

	15
	
	道路清扫
	756

	16
	农、林、牧、渔业
	毛猪养殖
	696

	17
	
	山地鸡养殖
	600

	18
	
	茶树栽培
	516

	19
	制造业
	汽车灯具装配
	720

	20
	
	汽车线束装配
	720

	21
	
	汽车空调安装
	720

	22
	
	服装缝纫
	1428

	23
	
	服装裁剪
	804

	24
	
	手工编织
	624

	25
	
	手工钩织
	624

	26
	
	三峡刺绣
	1296

	27
	建筑业
	钢筋绑扎
	312

	28
	
	钢筋机械连接
	540

	29
	
	钢筋竖向电渣压力焊连接
	540

	30
	
	箍筋制作
	540

	31
	
	钢筋加工
	732

	32
	
	防水卷材施工
	828

	33
	
	沥青制品铺筑
	672

	34
	
	混凝土振捣
	240

	35
	
	混凝土的配料与搅拌
	468

	36
	
	混凝土的浇灌与捣实
	672

	37
	
	砂浆机械拌制
	312

	38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搭拆
	408

	39
	
	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搭拆
	324

	40
	
	饰面块材粘贴
	552

	41
	
	填充墙砌筑
	372

	42
	
	卫生器具安装与配管
	552

	43
	
	金属门窗制作
	840

	44
	批发和零售业
	商品销售
	624

	45
	
	收银结算
	696

	46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叉车操作
	1272

	47
	住宿和餐饮业
	咖啡制作服务
	900

	48
	
	糕点裱花
	888


附件3：
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年）

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

（一般职业）

一、职业技能类                               单位：元

	序号
	行业
	职业（工种）名称
	培训成本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

	
	
	
	
	
	
	
	技师

	1
	农、林、牧、渔业
	家畜繁殖员
	1562
	
	
	
	

	2
	
	农作物植保员
	
	858
	1100
	1474
	

	3
	
	农机修理工
	
	
	
	
	2398

	4
	采矿业
	矿山救护工
	1078
	1155
	
	
	

	5
	制造业
	金属挤压工
	
	
	
	1738
	2002

	6
	
	机床装调维修工
	
	
	2805
	
	

	7
	
	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

（变压器装配工）
	2156
	
	
	
	

	8
	
	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装配工
	
	2266
	2816
	
	

	9
	
	印制电路制作工
	1056
	
	
	
	

	10
	
	评茶员
	891
	
	
	
	

	11
	
	化工总控工
	1606
	1716
	
	
	

	1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锅炉操作工
	2145
	2310
	
	
	

	13
	
	变配电运行值班员

（变电站值班员）
	1353
	1408
	1551
	1617
	1595

	14
	
	工业废水处理工
	990
	1023
	
	
	

	15
	房地产业
	中央空调系统运行

操作员
	1144
	
	
	
	

	16
	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有害生物防制员
	1056
	
	
	
	

	17
	卫生和社会工作
	眼镜验光员
	1254
	1551
	
	3531
	3575

	18
	
	眼镜定配工
	1353
	1386
	2090
	2948
	


二、专项职业能力类                           单位：元

	序号
	行业
	专项职业能力名称
	培训成本

	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家居清洁
	451

	2
	
	餐具清洗
	231

	3
	
	家庭衣物洗涤
	451

	4
	制造业
	涪陵榨菜腌制
	330

	5
	
	涪陵榨菜脱盐
	330

	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高尔夫球童服务
	1210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11日印发


附件七：
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一（二）级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业 （工  种）：                  　　

申  报   等  级：                  　　
填 　表　时　间：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制

申  报  须  知

一、申报人员应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各职业工种及等级对应的申报条件，凡具备申报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报考该职业工种认定考试。

二、申报条件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工作经历年限是指取得学历前后从事该项工作时间的总和；全日制学历申报人员，未毕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关专业工作年限。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实行诚信报考制度。报名时，申报人员须仔细阅读申报须知内容，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如实、准确无误的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申报人员需注意，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即认可所填报的报考信息真实有效，在资格审核环节中如发现提供虚假信息，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其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理。

四、填表注意事项。本表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黑色笔填写，字迹工整；表中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须在该栏内注明“无”；诚信承诺书须由申报者本人亲笔签名，不得代签或电脑打印；复印件材料应清晰、完整，内容不得涂改；本表一式三份，认定合格后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和本人（或单位）各存一份。
诚 信 承 诺 书
本人自愿参加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申报须知及填表须知所有内容，愿意在报名确认中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

二、本人保证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弄虚作假，不伪造。如因个人信息错误、缺失及所提供证明材料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三、本人承诺一旦认定考试缴费确认，如因本人原因不能参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四、本人承诺领取准考证后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在规定时间内如因本人原因遗失或损坏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时  间：
	姓　 名
	
	性    别
	
	二寸免冠

登记照片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须填本人手机号）
	
	

	身份证号码

（须如实准确填写）
	
	

	所在单位
	
	职业/职称 
	

	本职业工作年限
	
	参加工作

时　　间
	

	学历
	
	专业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学历证书编号
	

	现持有职业资格

证     书
	职业（工种）
	
	等级
	

	
	证书编号
	

	现持有专业技术

职     务
	
	证书编号
	

	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申报职业（工种） 
	

	
	申报等级
	□二级    □一级 

	学习

经历
	起止时间
	
	专业
	学历、学位

	
	
	
	
	

	
	
	
	
	

	
	
	
	
	

	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工作
	职 务
	获奖情况

	
	
	
	
	

	
	
	
	
	

	
	
	
	
	


1、 个人基本情况

	生产成就、技术攻关、革新成果、创造发明、指导传授技艺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情况。（要求不少于2000字，篇幅不够，可另加附页）


二、技术总结
（以上由申报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者本人填写，均为必填项）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记录

	考核成绩
	认定时间
	

	
	认定等级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综合评审
	

	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 
	

	单

位

推

荐

意

见


	（公章）

年月日

	重

庆

化

工
职

业

学

院

意

见


	（公章）

年月日


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三（四、五）级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业 （工  种）：                  　　

申  报   等  级：                  　　
填 　表　时　间：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制

申  报  须  知

一、申报人员应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各职业工种及等级对应的申报条件，凡具备申报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报考该职业工种认定考试。

二、申报条件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工作经历年限是指取得学历前后从事该项工作时间的总和；全日制学历申报人员，未毕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关专业工作年限。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实行诚信报考制度。报名时，申报人员须仔细阅读申报须知内容，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如实、准确无误的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申报人员需注意，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即认可所填报的报考信息真实有效，在资格审核环节中如发现提供虚假信息，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其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理。

四、填表注意事项。本表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黑色笔填写，字迹工整；表中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须在该栏内注明“无”；诚信承诺书须由申报者本人亲笔签名，不得代签或电脑打印；复印件材料应清晰、完整，内容不得涂改；本表一式三份，认定合格后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和本人（或单位）各存一份。
诚 信 承 诺 书
本人自愿参加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申报须知及填表须知所有内容，愿意在报名确认中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

二、本人保证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弄虚作假，不伪造。如因个人信息错误、缺失及所提供证明材料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三、本人承诺一旦认定考试缴费确认，如因本人原因不能参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四、本人承诺领取准考证后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在规定时间内如因本人原因遗失或损坏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时  间：
一、个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二寸免冠
登记照片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须填本人手机号）
	
	

	身份证号码

（须如实准确填写）
	
	

	工作单位
	

	本职业工作年限
	

	学    历
	
	专业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学历证书编号
	

	现持有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工种）
	

	
	等    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证书编号
	

	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申报职业（工种） 
	

	
	申报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个人工作简历及技术总结
	简明扼要用文字阐述自己的工作经历及对申报职业的认识。（申报初中级要求不少于150字，申报高级要求不少于200字）。


（以上由申报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者本人填写，均为必填项）

二、初审意见

	初 审 意 见       认 定 机 构        职 业 技 能 等级
	（公章）

年月日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记录

	考核成绩
	认定时间
	

	
	认定等级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
	

	单位推荐意见
	（公章）

年月日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意见
	（公章）

年月日


重庆市企业技术技能型高技能人才综合评审评分表
	姓名
	
	单位
	

	职业

（工种）
	
	等级
	

	考核

项目
	内  容
	分值
	班组
	车间

（工段）
	人力资源部门
	考评员（专家）
	平均
得分

	1
	工作
业绩
	实际工作能力强，工作产量高、质量好，对产品成本核算和节约意识强。在工作中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及时实施，成效显著。
	25
	
	
	
	
	

	2
	业务
水平
	熟练掌握岗位工作知识、技能，理解、观察、判断、推理能力强。了解相关岗位的其他知识、技能。了解企业及行业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知识。
	20
	
	
	
	
	

	3
	核心
能力
	具有独立解决岗位难题和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做好信息分析和处理，具有创新能力，并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
	20
	
	
	
	
	

	4
	工作
态度
	热爱本职工作、爱岗敬业、克已奉公。工作责任心强、吃苦耐劳，勇于承担工作责任。
	5
	
	
	
	
	

	5
	工作
纪律
	遵纪守法，严格遵守工作规程和生产标准，自觉遵守单位制定的劳动纪律制度和各项考核管理制度。
	5
	
	
	
	
	

	6
	工作
计划
	工作安排考虑全面、细致、时间观念强，对所遇困难和问题有预见性，并能提出解决方案。
	5
	
	
	
	
	

	7
	安全
生产
	安全生产意识强，严格按照安全规程工作，无安全事故发生。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5
	
	
	
	
	

	8
	学习能力
	自觉根据岗位工作需要不断学习钻研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应用于实际工作中。重视自我工作完善与能力提高。
	5
	
	
	
	
	

	9
	沟通
合作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注重团队协作精神，善于听取他人的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富有良好的感召力、影响力、执行力。具有传、帮、带的能力和经验。
	5
	
	
	
	
	

	10
	开拓
创新
	勤于思考，思维敏捷，有创新意识。肯专研，能为单位提供技术改进的新方法，并给部门及单位带来良好效益。
	5
	
	
	
	
	

	合  计
	100
	
	
	
	
	

	综合得分
	
	


评审组签字（盖章）：                                                                  督导组签字 ：
说明：1．考评者依据考核项目和内容，进行据实评分，承担相应的公平公正责任，严禁弄虚作假；
2．考核项目共10项，合计满分为100分，各项目考核得分均需达到60分及以上为合格；
3．综合评审成绩为4个评分单位的平均分（以百分制计算）；
4．评定后成绩由考生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一周后将结果上报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5．本表一式两份，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和考生所在单位各存档一份。
化工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评审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文化程度
	
	参加工作时间
	

	职业(工种)
	
	专业技术职务及取得时间
	

	高级工证书情况
	取得时间
	
	技师证书情况
	取得时间
	

	
	证书编号
	
	
	证书编号
	

	本职业(工种)工作年限
	
	其它职业(工种)工作年限
	

	任职资格
审查情况
	符合技师任职条件
	符合高级技师任职条件

	
	①（  ）②（  ）③（  ）
	①（  ）②（  ）③（  ）

	任职资格

审查结论
	

	评审情况
	工作能力及工作业绩成绩40%
	技术总结（论文）总成绩60%

	得   分
	
	

	评审成绩
	

	考评组意见
	同意（    ）      基本同意（    ）      不同意（    ）

	考评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